附件2

《柳州市城区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2025年修订）》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出租汽车行业信用体系，提升我市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促进我市出租车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以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的通知》（交运规〔2022〕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发展需要和管理实际，市交通运输局印发了《柳州市城区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考核办法》），现将《考核办法》主要制定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适应政策变化和行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交通运输部陆续出台《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等文件，强调行业规范化、服务质量提升，柳州需结合最新国家政策调整本地考核标准，确保上下一致。传统考核指标可能无法覆盖新兴问题（如网约车服务合规性、企业文化建设等），需通过修订完善分类考核机制。
二是提升服务质量与市民满意度的需要。针对市民投诉集中的问题（如拒载、绕路、车容不整、服务态度差等），修订后的办法需细化扣分标准，加大违规惩戒力度。通过信誉考核分级，强化结果运用，激励企业提升服务品质，淘汰长期低分企业或驾驶员，优化行业结构。
三是维持出租汽车行业稳定的需要。通过增加企业文化建设、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方面的考核标准，强化企业和行业协会在行业维稳工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要求企业改善从业环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四是应对新业态与技术变革的需要。网约车与传统巡游车统筹管理方面，需统一两种业态的经营者、驾驶员的服务规范和数据对接要求，实现公平监管。智能化监管手段的应用方面，按照自治区交通厅的要求，需要加快智能安防服务设备的安装和应用，提高行业信息化监管水平。
二、修订依据

（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

（二）交通运输部于2022年5月27日重新修订并印发的《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

（三）交通运输部于2021年8月11日重新修订并印发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四）交通运输部于2021年8月11日重新修订并印发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五）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2年11月30日重新修订并印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三、修订过程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体系，市交通运输局于2025年启动《考核办法》修订工作，并于2025年8月向全行业及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征求意见。市交通运输局在认真总结2022年印发的《柳州市城区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并结合我市行业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组织律师和相关科室召开专题会议，对《考核办法》进行研究讨论，最后修改形成此稿。

四、主要修改内容

（一）增加或修订了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等级为B级的情形。包括“5.违反法律法规，组织或引发影响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停运、罢运、群体性对峙、斗殴等群体性事件的；7.不参加或不配合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的；9.巡游车企业发生驾驶员转包经营未及时纠正的，造成严重后果或引起2次以上信访事件发生的”等。

（二）增加或修订了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等级为B级的情形。包括“3.发生一次重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或危险驾驶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5.驾驶营运车辆非法上访，组织、参与非法聚集、停运罢运妨碍交通秩序的；6.考核年度内发生2次驾驶员故意遮挡摄像头，擅自改动、损坏或者不按规定使用车辆车载终端（智能安防设备）的；7.考核年度内发生2次驾驶员无正当理由拒载、未经约车人或乘客同意无正当理由未按承诺到达约定地点提供预约服务、途中甩客、违规收费、故意绕道行驶等严重违规经营行为的”等。
（三）修订了出租汽车单车服务质量信誉等级为B级的情形。包括“4.车辆驾驶员在市重大工作检查或大型会议、活动期间因服务质量被国家、自治区通报的”等。
（四）强化考核结果的应用，增加了网约车企业不予延续经营的规定。修订了出租汽车企业考核等级降级的情形、出租汽车驾驶员被列入不良记录驾驶员名单的情形、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作为申请延续经营许可的执行规定等。

（五）修订了巡游出租汽车企业、网约车企业出租汽车企业、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细则。重点增加了行业自律、企业文化建设方面考核要求，修订了网约车企业驾驶员权益保障、车辆安装卫星定位装置、数据查阅、运营违规行为等方面考核要求。
